
~ 1 ~ 

111 年度「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」第 5 次(擴大)會議記錄 
 
開會時間：111年 5月 6日(星期五)下午 3時 
開會地點：採 GOOGLE MEET視訊會議 
          (會議連結網址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tje-bhyo-cie； 
           會議代碼 tje-bhyo-cie) 
主持人：林召集人俊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出 席 者：林金賢副召集人(李月霞組長代)、鄧文玲防疫窗口、張照勤防疫專家教授、梁振儒

教務長、蔡岡廷總務長(廖炳雄組長代)、張嘉玲國際長、人事室鄭中堅主任(蘇靜娟
專門委員代)、主計室許秀鳳主任(張桂枝專門委員代)、圖書館溫志煜館長(蔡宗憲
副館長代)、體育室黃憲鐘主任(詹家駿行政辦事員代)、計中陳育毅主任(吳賢明副
主任代)、環安中心洪俊雄主任、張玉芳院長、詹富智院長、施因澤院長、楊明德
院長、陳全木 院長、陳德𤏩𤏩院長、謝焸君院長(林谷合副院長代)、李長晏院長、楊
谷章院長、    王升陽院長(遲銘璋組長代) 

列 席 者：(如附截圖) 
紀錄：葉淑錦聘僱護理師 
 

壹、 主席致詞 
一、 教育部於 5月 3日召開大專校院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（COVID-19）疫情配

合進行疫調及宿舍調度相關事宜研商會議，重點摘要如下： 

(一)因應近期 COVID-19確診人數大幅增加，教育部對於教學部分，採取逐漸回歸

正常教學型態。倘有特殊情形，則尊重大專校院採取彈性作為。 

(二)教育部 5月 5日函知本校有關大專校院居家隔離公費快篩試劑發放作業，後續

擬依相關規定、填妥表單至東海大學領取。 

(三)為維護住宿生健康安全，教育部請校方依指揮中心及地方衛生單位規定，鼓勵

及引導學生以返家進行居家照護或居家隔離為原則；教育部將提供補助經費給

學校辦理確診個案與密切接觸者學生返家相關協助事項。而針對在外無住所之

境外生、返家路程遠且無同住家人可接送、家中無符合指揮中心規定之場所的

住宿生確需留宿照護或隔離者，本校已較其他學生先規劃居隔宿舍及居護宿

舍，確診者及快篩陽性者若無法返家者，本校會安置在信齋，信齋預定在暑假

整修，已請學務處於整修完畢後一學期，先保留做為防疫預備空間。 

二、請師生於實體上課時，務必全程佩戴口罩，以免因教師意外確診而需依匡列密切接

觸者之規定，進行全班或多班同學之居家隔離。 

三、感謝本校行政團隊及防疫專家學者張照勤教授，對於校園防疫不遺於力。另外也謝

謝國際事務處對於防疫通知與確診人數相關公告、提醒事項，於第一時間翻譯成英

文版，提供境外生即時防疫訊息。 

四、提醒本校師生可下載及使用「臺灣社交距離 App」，以掌握疫情相關資訊。 

貳、 報告事項 
一、截至 5 月 5 日統計，本校計有 52 例確診個案，每日於本校首頁及防疫專區公告確

診案例並提醒師生戴口罩及避免聚餐共食等配合事項。4 月 29 日至 5 月 5 日間個案
重要情況摘錄如下： 
(一) 本校 4 位學生分別與校外人士聚餐後確診，造成同住室友感染；亦有 2 位學生

參加社團活動，後續造成室友感染。4 月 30 日經張照勤教授評估顯示宿舍某樓
層內之傳播鏈，除居家隔離及居家照護同學返家外，該樓層其餘所有住宿生並
需進行 7 日自主健康管理不入校。 

(二) 5 月 2 至 5 日間部分老師確診，其於上課、會議等場合未戴口罩或有用餐情
形，致需匡列多位密切接觸者。 

二、因應近日本校教職員工確診人數逐日積累，未來校內確診案例可能還會增加，考量
各類確診者及高風險者適用請假規則不一，同時為維持各單位公務正常運作，特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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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教職員工准假原則(如附件一)，並於 111年 5月 6日以興人字 1100600520號
書函轉知同仁在案。 

三、本校防疫專家學者張照勤教授提醒事項： 
(一)請師生落實平時自我健康監測、完成施打三劑新冠肺炎疫苗、保持衛生好習慣

及提高自我警覺，如有狀況即時通報校方。 
(二)近日多所國立大學所實施之「防疫授課演練」，考量目前本校在大家共同遵守

防疫規定下，每日仍有效維持零星之可控確診數，並未影響大量課程，加上本
校教師在過去疫情中也已熟悉相關線上教學工具，可依學生需求彈性提供不同
授課方式，演練本身尚無必要性。進一步，由同學最大利益及安全考量而言，
若實施一至二周的防疫演練結果，必然導致各位同學必須回到各縣市的家中或
是繼續留宿，於此狀態下無法有效地阻止病毒的傳播，反而增加跨縣市的移
動，另因無實體上課而相對增加其他活動的頻率後，增加染疫的風險。而經過
兩週之後恢復實體上課，除需照常面對社區快速增加確診數之情況，還要共同
面對因跨縣市所帶回學校實體上課所可能導致的更高風險。因此，本校於此時
並無此需要跟進其他國內大學施行相關的遠距教學演練措施，除避免致使同學
喪失良好受教品質之機會外，並可繼續維持本校穩定安全的可控教學環境染疫
風險。 

(三)為了讓師生以科學角度了解校園防疫，特別製作「以 Covid-19新型變異株
Omicron為例：傳染病學、疾病繁衍與校園防疫應變」影片(網址：
https://reurl.cc/0pXl6b)，同步置於學校首頁影音專區。 

參、 討論事項 
第一案 
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 
案  由：有關本校 5月份防疫措施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明： 

一、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1年 4月 27日發布之相關防疫規定及教育部 111

年 5月 3日來函修正「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」(如

附件三)，調整校園防疫作為。 

二、依疫情發展調整防疫措施順序，文字調整重點如下： 

(一) 學務處配合 CDC最新規定修正防疫作為、新增學生宿舍公告事項及修正學

生社團活動場地開放地點。 

(二) 教務處修正自 111 年 5 月 3 日起教學及授課方式。 

(三) 另配合教育部修正後之防疫管理指引，建議本校各大樓系館改採設置體溫

自主測量設備，維持單一出入口管制，本校發燒篩檢站設置與實施說明即

日起停止適用；惟校外人士管控措施，擬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(如附件二)。 
附帶決議： 

一、 外送及物流人員禁止進入本校各大樓系館，請於單一入口處交貨或放置於指
定取貨處；並由學務處製作公版公告，請各大樓管委會張貼於單一入口處。 

二、 畢業典禮系列活動提醒事項： 
(一) 請相關單位加強宣導欲出席的畢業生及畢業生家長，倘於畢業典禮前兩

日有出現呼吸道相關症狀，請勿參加。 
(二) 於居家檢疫、居家隔離、居家照護、自主防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之畢

業生及畢業生家長務必遵守相關防疫規定，不得到場。 
(三) 活動中，請全程佩戴口罩。 
(四) 各系所畢業活動，建議採發送個人餐點、不設立用餐區；取消辦理餐

會、茶會及謝師宴，避免用餐共食的情形，以免日後有與會者確診，造
成疫情擴散，進而影響行政運作或授課。 

(五) 於戶外拍照時，可暫時脫口罩但不交談，拍攝完畢應立即戴上口罩。 
三、 請總務處彙整環境清消廠商名單，提供需求單位自行洽詢。 

 

https://reurl.cc/0pXl6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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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 
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 

      案  由：有關本校各單位自行採購公務用快篩試劑相關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明： 

一、依 4月 29日第 4次防疫會議通過健諮中心採買之抗原快篩試劑優先提供下列
對象： 
(一)確診住宿生與同寢室之密切接觸者。 
(二)確診者之密切接觸者。 
(三)若有發燒等症狀，持有醫生診斷證明且醫療院所未給予快篩試劑之中高風

險對象。 
二、學務處目前試劑存量於健諮中心約 90 劑 (另緊急採買 100 劑，預計 5 月 6 日

到貨)，健諮中心並分配予各宿舍區服務中心，以備居護宿舍及居隔宿舍緊急
情況之需，現餘 65 劑。 

三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4 月 28 日新聞稿宣布「大學
（含）以上學生及成人發放 3 劑快篩試劑，提供隔離期間初篩、有症狀或自主
防疫期間首次外出時使用，學生務必於 4 天自主防疫期滿且於次日快篩檢測陰
性後方可上學。」。 

四、教育部 5 月 5 日臺教技通字第 1112301509 號函知本校有關大專校院居家隔離
公費快篩試劑發放作業，公費快篩試劑領用原則如下： 
(一) 111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間，經學校匡列為密切接觸者之師生，領用 1

支（劑）。 
(二) 111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4 日間，經學校匡列為密切接觸者之師生，領用 2

支（劑）。 
(三) 111 年 5 月 5 日之後，經學校匡列為密切接觸者之師生，領用 3 支

（劑）。 
(四) 公費快篩試劑為重要防疫戰略物資，單一次居家隔離及自我防疫期間，限

領用 1 次，請領用學校核實領取。 
五、本校 5 月 6 日上午已獲台中市大專校院發放群組通知，備妥公費快篩試劑領用

原則造冊及簽收單(須防疫長簽章)，於今(6)日 2:00~16:00 前至東海軍訓室領
取，因該中心所獲快篩試劑數量有限，先到先領取。 

六、上開係健諮中心所管控公務用快篩試劑相關資訊，邇來健諮中心屢次接獲各單
位詢問因執行業務所需(如辦理對外之會議或研討會、招生考試、系所畢業典

禮、因公出差至疫情熱區…等)，為考量維護單位人員健康安全及確保維持行
政服務，是否同意各單位自行採購快篩試劑供同仁使用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開放各單位自行採購快篩試劑供公務使用，但需制定相關領用標 
        準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(無) 
伍、 散會(下午 5 時 5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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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本校教職員工准假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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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本校 5 月份防疫措施 

感染風險級別與防疫作為 (負責單位：學務處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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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疫用詞釋疑及提供實施居家隔離師生三劑快篩使用原則 

 

 
 
 

本校提供實施居家隔離師生三劑快篩使用原則 
發病日/

採檢日 
居家隔籬 自主防疫 解隔前 

0 1 2 3 4 5 6 7 8 

居家隔離 

第 0-3 天 

應進行快篩 

【提供 1 劑】 

自主防疫期間 

第 4-7 天 

自行決定是否快篩 

【提供 1 劑】 

第 8 天 

解隔前 

應進行快篩 

【提供 1 劑】 
★以上期間快篩陽性，請通報健諮中心(04-22840241 轉分機 11~13)、學生安全輔導室(04-

22870885) 協助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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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 (負責單位：教務處) 

1. 受理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申請，請見本校「防疫
專區」/「課務/註冊」公告(網址：https://covid-19.nchu.edu.tw/news/detail/41)。 

2. 自 111 年 5 月 3 日起，教學及授課方式應符合下列辦理原則： 
(1) 採固定座位、固定成員方式進行；如無法採固定座位時，請任課老師拍照或錄影留存，

以供後續疫調使用。 
(2) 授課教師進行授課時，應佩戴口罩，倘有特殊教學需求者，建議使用透明口罩；學生應

全程佩戴口罩且落實手部消毒，上課期間禁止飲食。 
  ※若無法以戴口罩進行授課或演講之教師，該課程應以線上教學方式進行。 

(3) 教室應保持通風良好及定時清消，且上課使用操作設備機具需於課後妥善消毒。 
採遠距或實體課程實施人數標準，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屆時公告室內集會人數上限
適時調整。如採遠距教學授課務必依循本校「遠距教學實施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因疫情改採線上教學 Q&A(網址：https://www.oaa.nchu.edu.tw/zh-tw/news-detail/content-p.937）
將視疫情的變化不定期更新，請老師及同仁密切注意。 

 

學生宿舍 (負責單位：學務處、國際處) 
1. 學生宿舍採單一出入口，進出宿舍時須配合量體溫及學生證刷卡進出至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考

試終了，並全程佩戴口罩；進入時並應雙手消毒。校外人士禁止進入宿舍。 
2. 宿舍休閒交誼空間、運動空間、公用冰箱暫停關閉；宿舍閱覽區開放時間，請住宿生落實戴口

罩，桌椅使用前後請協助消毒。 公共空間提供乾（濕）酒精，公共浴廁提供洗手乳。 
3. 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須進行居家照護或居家隔離相關說明如下： 

(1) 依教育部規範及維護既有住宿生健康，本地住宿生須立即返家，請體諒並協助共同渡過疫

情傳播高峰期。 
(2) 無法返家住宿生，密切接觸者快篩陰性於各宿舍區提供居家隔離房，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

快篩陽性則安置獨棟之居護宿舍。無法返家留宿優先順序如下：○1 E

A校外賃居境外生；A○2E A校

內住宿境外生；A○3E A家中清寒(須提供證明)、家長無交通工具者；A○4E A設籍於離島、花東者。 
(3) 校外賃居境外生依規定需居隔或居護,於符合例外留校之情形，得申請入住學校居隔或居護

宿舍並自行負擔費用。 
4. 本校學生宿舍 C0VID-19住宿生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處理作業流程，參閱網址：

https://reurl.cc/b2EYgE) 
 

校園空間開放 (負責單位：總務處、學務處) 

1. 校外人士於各出入口進入校園取消實聯制登記。 
2. 除符合可免戴口罩情形外，入校全程佩戴口罩，加強巡視校園並對於未戴口罩者加以勸導。 
   ◆校園內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可免戴口罩。但應隨身攜帶或準備口罩，如本身有相關症狀或與不

特定對象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，仍應戴口罩。 
(1) 於室內外從事運動時。 
(2) 拍攝個人/團體照時：可暫時脫口罩但不交談，拍攝完畢應立即戴上口罩。 

3. 進入各大樓自主量測體溫。活動及上課進行中禁止飲食。用餐時間各大樓教室飲食時得暫時免

戴口罩，不交談，保持安全距離或有適當阻隔設備。 
4. 集會活動： 

(1) 應落實體溫量測，除符合可免戴口罩情形外，應全程佩戴口罩、活動過程中禁止飲食，以

免日後有與會者確診，造成疫情擴散，進而影響行政運作或授課。 

(2) 活動前執行風險評估，如無法依前述規定規劃完善之防疫配套措施，建議取消或延後辦

理。 
(3) 參與者應隨時維持手部清潔，主辦單位應於出入口及場所提供乾（濕）洗手設備或酒精。 

 

https://covid-19.nchu.edu.tw/news/detail/41
https://www.oaa.nchu.edu.tw/zh-tw/news-detail/content-p.937
https://reurl.cc/b2EYg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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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館  (負責單位：體育室、圖書館、總務處) 
1. 各運動場館： 

(1) 場館依本校運動設施管理辦法開放，取消實聯制登記進出。 
(2) 運動時可免戴口罩，但應隨身攜帶口罩，於非運動時及本身如有發燒、呼吸道症狀或與不

特定對象無法保持社交距離仍應全程佩戴口罩。 
(3) 各場地派人不定期巡查。 

2. 游泳池：依委外廠商公告指引進行開放。 
3. 圖書館： 

(1) 圖書館大樓採單一出入口，讀者請至 1 樓大廳量溫後再依方向指引至各處所。 
(2) 自 2 月 7 日(一)起暫停校外人士換證入館。 
(3) 各服務區域開放時間： 

 
 
        

*自習室於總館閉館時間改由樓梯進出，請配合量温與全程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。 

(4) 地下室停車場及哺乳室暫停服務。 
(5) 圖書館定時進行閱覽環境的清潔消毒工作。 

4. 學生餐廳： 
(1) 校內餐飲廠商依循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規定，提供內用服務，並取消實聯制。 
(2) 圓廳 1 樓及 2 樓美食街用餐區使用防疫隔板區域仍維持設置隔板。 
(3) 圓廳北側主題店維持增開一側進出口並落實體溫量測等防疫措施。 

 

學生社團活動  (負責單位：學務處) 
1. 課外活動組所轄公共空間暨收費場地開放申請借用： 

(1) 雲平樓：開放。 
(2) 圓廳 3F：開放。 
(3) 怡情廳：開放。 
(4) 惠蓀堂 B1南、北廣：開放。 
(5) 小禮堂：開放。 

  ★開放時間：週一至週日 8 時至 22 時 

  ★詳細開放情形及各場地容納人數上限依課外活動組網頁公告為主。 

2. 社團辦公室開放時間：週一至週日 8 時至 23 時 30 分 
  ★需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規範。 

3. 開放申請課外活動：需遵照課外活動借用流程辦理，繳交課外活動申請表、活動計畫書及風險
評估表供審查，並符合借用單位規定及最新中央防疫規範。 

  ★舉辦課外活動(校外)需額外繳交：(1)旅平保險文件(影本)、(2)租用合法遊覽車合約書、(3)校外
活動注意事項切結書。 

滾動式檢討符合最新中央防疫規範  並有權利因應疫情停止借用場地。 
 

服務區域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 
總館 08:00-22:00 09:00-17:00 
自習室 08 :00-22:00 09:00-22:00 
興閱坊 08:30-21:30 09:00-17:00 

多媒體中心 10:00-21:00 10:00-17:00 
(寒假週日不開放) 

特藏 
展覽區 

每週二、四 
10:00-16:00 不開放 

李昂 
文藏館 13:00-17:00 13:00-17:00 

校史館 週一、三、五 10:00~16:00 不開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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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/列席者截圖畫面 

 


